南政函〔2025〕247号

南安市人民政府关于
南安经济开发区扶茂工业园
（03—F、03—K、04—D、04—G、05—A、05—E、05—G单元局部地块）详细规划的批复
南安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：

《南安经济开发区扶茂工业园（03—F、03—K、04—D、04—G、05—A、05—E、05—G单元局部地块）详细规划》收悉。经研究，现批复如下：

1、 原则同意南安经济开发区扶茂工业园（03—F、03—K、04—D、04—G、05—A、05—E、05—G单元局部地块）详细规划。

2、 本次规划用地面积为109.49公顷，规划方案确定的地块用地性质、容积率、建筑密度、绿地率、建筑高度、建筑退让等控制指标应作为强制性内容予以控制。

三、请你单位按法定程序实施规划管理和监督，保障“五线”“三大设施”落实到位，促进片区配套设施进一步完善。

四、经批准后的《南安经济开发区扶茂工业园（03—F、03—K、04—D、04—G、05—A、05—E、05—G单元局部地块）详细规划》是该片区规划建设和管理的依据，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严格遵守，不得擅自改变。实施中如有变更和调整，应按规定程序报批。

五、规划在批准后应及时向社会公布。

南安市人民政府

2025年10月14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抄送：市委办，市资源局。

市人大办，市政协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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